
香港政黨發展真是一步一驚心，驚
心在於反對派政黨追求政治快感的盲目
程度越來越強烈，偏離了一個政黨理性
問政的應有之義。他們擅於幕後操縱無
知市民以達政治目的，又恬不知恥否認
所作所為。港珠澳大橋在兩岸三地本進
行得如火如荼，一名66歲的長者在公民

黨律師協助下，獲司法覆核通過推翻港珠澳大橋的環
評報告，大橋興建進展受阻。
社會大眾不禁要問：工程環境所產生的煙塵，果然

嚴重得如指控人所指會影響她一個人的健康？社會在
「你死我亡」的司法覆核以外，難道沒有其他共贏策略
解決問題？

綜援朱婆婆 結識多律師？
指控人朱婆婆居於東涌，患糖尿病和心臟病。她認

為大橋動工和通車後會影響她的健康，遂由擅長《人
權法》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指控環境保護署署
長09年批准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港珠澳大橋香港接
線兩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致同年就兩項工程批
出環境許可證的決定不合法和不合理。
這位領取綜援的基層婆婆，居然八面玲瓏認識多名學

富五車的大狀和律師，實在匪夷所思，而這些大狀和律
師，包括戴啟思、郭榮鏗、黃鶴鳴，又與公民黨關係千
絲萬縷。公民黨有意挑剔港珠澳大橋工程，存心扳倒中
央政府落實的關鍵決定，令特區政府難堪，遂借用朱婆

婆身份申請法援大玩法律技倆，他們追求的已非政治上
和法律上的公義，背後不過是他們的政治企圖和經濟私
利。他們的政治企圖是挑戰「十二五」規劃，狙擊特區
政府，為選舉造勢；他們的經濟私利是利用公帑，賺取
逾百萬元的律師費，由納稅人埋單。港珠澳大橋的強大
區域優勢可能因此拖延數年才能擁有，他們心裡居然暗
暗竊喜，這是多麼陰暗可怕的政客人性。

事事玩覆核 公眾難同情
其實，即使指控人果然認為工程環境會危及她的健

康，作為政黨或市民，基於珠三角發展和港珠澳三地
的大局形勢，可要求政府採取其他更積極的多贏策
略，以保障指控人的健康。他們大可要求工程進行
時，承建商強化環保方面的裝置，或動工時政府以更
高的標準監控工程對環境的影響，而非只有司法覆核
一途。如今事事透過法律解決，令整項涉及整個珠三

角發展的利民工程，只因一份環評報告被迫受阻，指
控人至此再有道理，也是說不過去的，而且指控人的
出發點只是基於她個人的健康考慮，這就更難獲公眾
理解和同情。

罔顧眾利益 政客難理喻
不過，政客就是這麼不可理喻，公民黨內學富五車

的律師、議員、工程師，居然鼓勵一位無知長者以環
評理由阻撓一項具全局意義的工程，無人挺胸說明這
種事事司法覆核的手段是如何自私自利，罔顧公眾利
益。公民黨幕後用納稅人的法援，來過過法律的癮，
玩弄技術，於他們是沒有半點損失的，成功可落特區
政府的面，失敗可假環保之名叨「為民請命，雖敗猶
榮」之光。只是公民黨機關算盡，事件如今卻引起公
憤，千夫所指，黨內上下不敢承認，到底沒有賺到半
分名譽。

「隱性港獨」挑戰「十二五」規劃
港珠澳大橋由提出、論證到設計、動工，歷經十幾年，期間因

雙Y、單Y等方案的考量爭論，也蹉跎了好幾年，最後要由中央支

持、表態、拍板，並且由中央負責大橋部分的建造費用。今次公

民黨「暗盤操作」狙擊港珠澳大橋工程，後果嚴重，有專家估

計，若需重做環評，涉及工程漲價至少30%至40%，使本港涉及分

攤的大橋主體工程費上漲91.1億港元，事件令社會整體付出沉重

的代價。

事件更嚴重的性質，是蘊含了「隱性港獨」挑戰「十二五」規

劃，阻礙本港與珠三角融合的進度。港珠澳大橋是列入「十二五」

規劃粵港澳合作七個重大項目的首位項目。港珠澳大橋作為港澳

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下涉及三地的歷史性、標誌性的工程，

舉世矚目，其意義早已超越交通範圍，甚至也超越了經濟層面。

溫家寶總理就多次表示，要加快港珠澳大橋的建設。

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工程，暴露了香港經濟上的「隱性港

獨」，這有歷史淵源。在港英時代，為了殖民統治的需要，港英

政府利用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邊界，長期實行排拒、隔離和疏遠內

地的政策。回歸後，港英此種政策演化為經濟上的「隱性港

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曾提出「小心邊界模糊論」，攻擊香

港與廣東省聯手合作的基建計劃，便是「隱性港獨」的表現。公

民黨繼承了「隱性港獨」衣缽，「逢融合必反」，其中最突出的

是阻撓高鐵工程、製造「香港被規劃」歪論，以及今次「操縱暗

盤」狙擊港珠澳大橋工程。

「法官治港」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今次法庭的判決，由司法機構替行政部門判斷環保準則，根本

就是「撈過界」。司法機構並非「通天曉」，憑甚麼越過現行法例

去訂「新規矩」？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環保評估及工程審

批，百分之百是行政權限。環保署為港珠澳大橋工程所做的環評

報告，依足現有環評法例、技術備忘錄和研究概要去分析，跟足

既有程式，結論是所有項目都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法庭

判決的是法官自己演繹出來的，是現有環評法例、技術備忘錄和

研究概要都沒有具體提到的。由司法機構替行政部門判斷環保準

則根本就是越俎代庖，是將行政主導異化為「司法獨大、法官治

港」。

行政主導是百年香港成功基石之一，亦是基本法設計的重要原

則，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向中央負責和對香港負責，也只

有落實行政主導才能履行職責。香港一向的司法傳統，法庭對本

身權力相當抑制，亦盡量避免介入政治及政府的行政當中，這種

對司法權力的戒心是優良的傳統，也是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元

素。但是，回歸後某些法官處處顯出「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的

心態，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原則，不顧最基本的常識，忽視

看得見的公義，作出令市民和社會不得不承擔嚴重後果的判決。

古云：「過猶不及」，司法獨立蛻變為「司法至上、法官治港」

的惡果，是擾亂憲制秩序和法治環境，令社會整體利益受損。事

實說明，把香港的命運託付給法官，令行政主導變為「司法獨

大、法官治港」，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可能將香港

帶往極其險惡的境地。

英國精心部署「主權換治權」留下惡果
「司法獨大、法官治港」，是英國殖民統治者精心部署的「主

權換治權」留下的「定時炸彈」。有人形容，英國人「主權換治

權」的主張，按香港的一些企業家的通俗說法，便是例如一家公

司，由中國人當董事長，英國人當總經理。也就是說，中國當個

形式上的頭，英國人仍然掌握實權。更精確地形容，是由中國人

當權力被架空的行政長官，由外國人或作為外

國代理人的華人掌握實權，由於港英在司法系統

的勢力和影響盤根錯節，最有條件形成「法官治港、大狀治港」

局面。

2008年7月7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

法政要時，要求整個管治團隊「通情達理，團結高效」，「要精誠

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

惜香港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習近平副主席之言意高而旨深，切

中香港時弊，值得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政要深思。　

對習近平副主席的話，香港一些大狀聲稱不符合香港「三權分

立」云云，這完全是欺世惑眾之言。當初，在制定基本法的時

候，「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一錘定音指出，「香港的

制度不能全盤西化」，「現在如果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

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因此，在設計香港回

歸後的政治體制，就排除了三權分立，而肯定了行政主導原則。

回歸前後一些大狀與法官態度改變
即便是在回歸前，在港英政府管治下，香港也從沒實行過「三

權分立」。港督擁有極大的權力，實行的是港督獨裁制。回歸前

港英當局以排山倒海之勢推行「玫瑰園計劃」，包括赤 角機

場、青嶼幹線、青馬大橋、三號幹線等，整體規模、造價及牽涉

地域之廣（包括填海造地）都遠超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請問

當時有大狀和法官夠膽以環評為由吭過半句嗎？更別說搞甚麼

「司法覆核」了。為甚麼現在涉及與內地珠三角經濟合作的跨境

大型基建項目如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就引來大狀政棍「阻頭阻勢」

呢？為甚麼現在的法官動輒介入政治及政府的行政當中，凌駕行

政主導，動輒以「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的心態，判決錯綜複雜

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呢？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爭奪管治權的問題，看來，管治權的爭奪不

僅體現在選舉政治方面，而且體現在是堅持「行政主導」還是要

搞「司法獨大、法官治港」方面。事關「香港向何處去」的大是

大非，整個香港社會都要嚴肅思考，要警惕港英「主權換治權」

部署，藉「司法獨大、法官治港」借屍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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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為何敢做不敢認？ 馬 彥

公民黨「暗盤操作」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環評報告，

致令大橋工程遽生變數。一方面，不僅導致工程延誤、成本大增，而且蘊含

了「隱性港獨」挑戰「十二五」規劃，阻礙本港與珠三角融合的進度；另一

方面，由司法機構替行政部門判斷環保準則根本就是「撈過界」，這涉及要

不要堅持基本法的「行政主導」原則，究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否異

化為「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的政治問題！事關「香港向何處去」的大是大

非，整個香港社會都要嚴肅思考！

是堅持「行政主導」還是要搞「法官治港」？

學明無意爭主席
強調發叔是首選

社民連大鬧地鐵站

■責任編輯：姚逸民、黃楚基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為了與「死對頭」、「人民力量」爭
風呷醋，社民連近期非常熱衷於示威，

更視法律為無物。約10名社民連成員，包括主席陶君
行、副主席吳文遠及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昨日
就大鬧九龍塘地鐵站，抗議港鐵年年賺錢仍然加價，是
「吸血鬼」。除向市民派發反加價標貼外，並在站內胡亂
張貼，在場維持秩序的職員則忙於撕毀。
隨後，示威者並在月台上、列車的車身繼續貼印上

「百億加價 貪得無厭」的貼紙。此時，港鐵在站內廣
播，指他們違返附例，要求他們離開，並強調保留控告
示威者的權利，但該批示威者一於少理，乘地鐵到九龍
灣港鐵辦公大樓，向港鐵代表遞交請願信後散去。
長毛更聲言，社民連不排除會在港鐵路軌抗議，以

「公民抗命」方式表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亂貼添亂

鄉議局目前分為元朗約區、大埔約區、
南約區三約，而根據鄉議局條例規定，參
選鄉局「一正兩副」三大巨頭之位者，必
須循其所屬的約區出戰，而擔任有關約區
的鄉事委員會主席，實為測試晉身三巨頭
的實力的試金石。不過，在現任三巨頭
中，發叔和林偉強早前均在鄉事委員會換
屆中，分別遭遇來自約區內的挑戰而失落
鄉委會主席的職務，令今年6月三巨頭換
屆選舉突現波瀾。
據悉，在近日一次鄉事聚會上，有人向

學明提出「建議」，希望他擔任新一屆鄉

局主席。不過，學明即場婉拒他們的「好
意」，坦言主席之位「唔易做」，而發叔在
任數十年來一直為新界人爭取利益，雖可
能偶有小紛爭，但工作肯定得到普遍新界
人的認同。

多場大挑戰 威望是關鍵
他強調，未來鄉郊還有多場大挑戰，

「唔係由我一個可以揹得到 」，包括「幾
麻煩」的鄉事委員會修例問題，只有德高
望重的發叔，才能透過發揮在新界和特區
政府中的影響力，有力保障新界人的利
益；耗資達1.8億元的鄉議局新大樓，所
獲捐款很大一部分都是發叔「搞掂」的，
其餘的部分發叔亦有參與，而至今仍有
6,000萬元的「大空缺」，「大家諗 如果
冇 發叔，要如點樣去處理呢 問題
呢？」

態度趨明確 願續任副手
有熟悉內情的鄉事中人亦指，新界在未

來數年的煩心事可不少，像有關丁屋僭建

的問題、鄉事委員會修例等，「冇樣係容
易搞 」，故鄉事派必須要穩定，全心合
作，才能為新界人爭取到最大利益，「我
們實在無分裂的本錢」。

他相信，學明同發叔一齊合作這麼多
年，兩人合作無間，而學明這麼說的態度
已相當明確，相信他會同發叔共同進退，
一起爭取連任，續任副主席。

申訴專員公署較早前發表報
告，質疑當局對新界村屋的違

例工程有「褊袒」之嫌，但原來鄉議局早與發展
局成立小組研究處理有關問題，並已初步定下解
決問題的原則，報告一出，頓令各鄉紳怒火攻
心，認為當局將他們「擺上 」。十八鄉鄉事委
員會主席梁福元坦言，倘當局強行改變新界居民
的生活模式，他們不排除會上街遊行抗爭。

梁福元：丁屋僭建歷史遺留
梁福元昨日在出席一活動後表示，鄉議局正與

有關部門商討解決丁屋僭建物的問題，強調這原
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市區樓宇可以越建越
高，但丁屋就只可以興建3至4層，故建議當局應
透過修改現行法例，容許已建成的額外建築毋須
清拆，在工程師評估安全性後補交費用解決。
他說︰「我想這樣大家坐下慢慢談怎樣做是有

實際需要的⋯⋯（村屋）第四層的天棚既然已經
搭建一半，不如立例方面容許他豁免或補回相關
費用，及聘請合資格工程師檢查有否危險⋯⋯乾
脆找一個專業人士去評估，這樣管制及規範化會
否好一點？這些待鄉議局和政府磋商。」
不過，民主黨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就支持

「趕到絕」，稱市區樓宇和丁屋僭建物的法規應該
一致︰「新界原居民有丁屋，已經比市居區民有
優惠，而在丁權以外還可以違法建築，（容許）
天台違法地方補少少錢就合理化，市區居民不會
同意。」
發展局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則回應指，當局一直

與鄉議局保持聯繫，探討如何在確保樓宇安全的
大前提下，研究辦法理順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部分
僭建物，政府會在擬訂實際可行的方案後公布內
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村屋被人擺上
鄉紳或遊行抗爭
激烈反彈

隨 新界27個鄉事委員會的換

屆選舉先後結束，多名競逐連任

的主席意外落馬，鄉郊形勢開始

出現變化，而6月舉行的鄉議局換

屆選舉，亦成為了各方勢力爭逐

權力的「終極戰場」。在這場「搶

位戰」中，連出名老實的鄉議局

副主席張學明亦被殃及，莫名被

捲入了「是非圈」：在被譽為

「新界王」的現鄉議局主席劉皇發

有望連任的關鍵時刻，突然有人

探學明的口風，問他可有意接替

發叔任鄉議局主席，據悉學明已

即時拒絕，強調鄉郊未來數年棘

手事不少，發叔德高望重，是主

席的必然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社民連在
港鐵站四處
亂貼，令途
人側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長毛等在八
達通處黏上貼
紙，阻礙使
用。面對這批
「惡霸」，港鐵
職員（右）只
有無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攝

■張學明(左)強調，無意競選鄉議局主席職位，並力撐劉皇發(右)連任。 資料圖片

■新界違例
村屋問題被
質疑，受到
鄉紳激烈反
彈。

資料圖片


